


108 年度第 1 次建築用防火門檢驗驗證技術一致性會議紀錄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8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0 分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王組長俊超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江宜瑾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出席人員名冊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討論議題：

一、有關「已於其他相同或較高防火時效但不具阻熱性能之門組上

通過試驗之五金配件，得核予其替代具相似門扇骨架且具阻熱

性能門組上之五金配件」部分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本局業於 108 年 5 月 15 日會議決議將五金配件區分為

「表面安裝」與「非表面安裝」二大類，判定原則略以「表

面安裝之五金配件（如鉸鏈、把手、外掛式門弓器、外掛

式下降壓條、橫拉門門機組等）須在其他相同或較高防

火時效之門組上通過試驗，始得替代；非表面安裝之五

金配件須在其他相同或相似結構，且其他相同或較高防

火時效之門組上通過試驗，始得替代」。

（二）請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協助分析有關阻熱性防

火門降級為非阻熱性防火門之原因，與以非阻熱性門組

上試驗通過之五金配件替代於阻熱性門組上使用時不影

響相關耐火性能之評估，俾利後續討論。

二、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六點第一款及第三款（鑲嵌玻

璃相關變更）、第七點第三款（門樘相關變更）、第八點第一

款（裝飾板或木質合板相關變更）、第九點第五款及第六款

（表面材相關變更）有關「……須以不小於原型式尺度……之

門組件通過試驗」部分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配合業界實務需求，如以小於原型式單一門扇尺度（不

論單扇防火門或雙扇防火門皆以其單一門扇尺度為判定

條件）及旨揭條款其他特定條件之門組件通過試驗，亦

得取得同型式判定，惟須依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門扇尺

度範圍。

（二）另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建議有關「同型式判定

之間的互換，主型式尺寸寬度 50%及高度 75%縮小尺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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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任一尺寸再次測試後，其允許互換的範圍，應可延伸

至以測試通過的較小試體之縮小比率範圍。」部分，請該

公會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及具體建議，俾利後續討論。

三、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七點第一款「木質門樘（含槽

口）剖面之尺度及/或密度不得減少但可增加。」及第二款「為

了適應支撐構造厚度的增加，可以增加金屬門樘的尺度。材料

料的厚度最大可以增加 25%。」，是否係指門樘各斷面得增

加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上開條款係按 CNS 11227-1（105 年版）第 13.2.3節及

第 13.3.1節規範而訂定，依前揭節次規範之意旨，木質門樘剖

面尺度及金屬門樘尺度係指門樘剖面各斷面尺度得增加，惟金

屬門樘的材料厚度最大僅可增加 25%。

四、「遮蔽部分門樘之耐燃材料」是否屬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

原則第七點第三款所稱之「門樘所屬配件」一種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請實驗室依試體實際安裝施工方法詳實記載於試驗報

告； 遮蔽全部或部分門樘之耐燃材料，因有強化耐火性能之

功能，亦需確實記載於試驗報告（含同型式判定報告）。

五、有關壓花表面材之同型式判定原則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鑑於壓花鋼板作為表面材時，會壓縮防火門內部填充之

防火材料空間，且因壓花處易產生應力集中而破壞，較不利耐

火性能，爰同意以朝門扇內部方向壓花鋼板之表面材通過試驗

者，其壓花深度及壓花面積得減小；亦得免經試驗取得相同材

質及厚度之平板同型式判定。

六、有關「木質防火門之木質骨架尺度變更及金屬防火門之金屬骨

架厚度變更」部分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按 CNS 11227-1（105 年版）第 13.2.1節「木質門扇厚度

度不得減少但可增加。門扇厚度及（或）密度可增加但

不可大於總質量 25%。」規範之精神，如木質防火門於其

骨架厚度不變而骨架寬度得增加 10%；或骨架厚度及寬

度得同時增加惟增加之質量不大於總質量 25%。

（二）防火門之骨架尺度變更，經搭配與原型式相同五金配

件，且與原型式相同骨架排列方式之門組件試驗通過

者，得取得該骨架尺度範圍之同型式判定，並得依試驗

條件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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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有關不鏽鋼表面材及鍍鋅鋼表面材之同型式判定部分，提請討

論。

說明：提案者於會場撤回提案。

八、有關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建議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

定原則應納入「演進性工法」之精神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如防火門業者有演進性工法需求，請業者檢具防火門結

構之演進差異、結構所用之材料特性及相關五金配件清單等技

術文件提出申請，俾利後續個案討論。

柒、臨時動議：有關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七點第三款「門

樘之材質或尺度等其他變更超過前二款規定時，須以不小於原

型式尺度且門扇結構相同或相似之門組件通過試驗後，始獲認

定，且門樘所屬配件須整組替代。」之規定，中華民國防火門商

業同業公會建議鬆綁上開「門扇結構相同或相似」之條件，提請

討論。

說明：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表示上開條款係門樘材質

或門樘斷面形狀等變更之同型式判定，如門樘與門扇間之間隙

及相關所屬配件（如防煙條、氣密條等）與試驗條件一致，即可

驗證門扇與門樘間界面具相關耐火性能，鑑此，門樘材質或門

樘斷面形狀變更之同型式判定條件與門扇結構脫鉤之風險性不

大，爰建議鬆綁上開「門扇結構相同或相似」之條件。

決議：經各試驗室評估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之主張尚

屬合理，爰配合業界實務需求及本會議討論議題二之決議，有

關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七點第三款所列之變更，如

以小於原型式單一門扇尺度、同等阻熱性能，且具相同或較高防

火時效之門組件通過試驗，亦得取得同型式判定，惟門樘所屬

配件須整組替代，並須依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。

捌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4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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